
婚前购房

妻子要求分一半

李先生早年用父母的资助和自己

的积蓄支付全款， 购买了一套住宅，

登记在自己名下。

后来李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葛女

士， 两人 2015 年相识并相恋。

由于双方在相貌、 学历、 收入等

方面的条件都差不多， 在双方家庭的

“催婚” 之下， 两人于一年后的 2016

年 12 月办理了结婚登记。

在结婚之前， 李先生对自己的房

子作了一番重新装修用作“婚房”，

婚后他们就一直住在这处房子里。

由于房产是丈夫李先生婚前购买

并办理登记的， 因此属于他的个人财

产， 葛女士虽然是妻子却没有一点份

额， 婚后她一直对此心有不甘， 三天

两头跟丈夫抱怨此事。

经不住妻子反反复复的念叨， 李

先生无奈之下同意将这处房产的 50%

份额赠送给妻子。

由于这处房产当时市场价格约有

2000 万元， 这就相当于李先生赠与

了妻子千万元财产。

为了保险起见， 妻子还自行拟定

了一份协议， 要求丈夫在协议上签了

字。

感情破裂

要想离婚先分房

然而， 李先生没想到， 自己已经

签了协议同意赠与房产份额， 夫妻感

情却并没有因此好起来。 葛女士平日

里总喜欢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房产问

题解决了， 她又开始了对李先生工作

乃至兴趣爱好的抱怨。

不堪忍受的李先生向妻子提出离

婚， 由于两人并无子女， 婚后收入基

本相当， 因此他觉得离婚的难度不

大。

而葛女士虽然经常抱怨“日子过

不下去”， 但是面临离婚时， 她却提

出李先生必须先履行当初的赠与协

议， 将房子的一半份额过户给她， 然

后才能协商离婚事宜。

对此， 李先生表示， 当初自己是

在葛女士的逼迫下才同意赠与房产份

额的， 当时夫妻感情尚可， 如今既然

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他完全有权不同

意赠与， 因为这处房产是自己用婚前

积蓄加上家人资助购买的， 葛女士没

有道理仅仅因为双方结了婚就要求赠

与。

关键问题

是否曾经办登记

对于自己提出的离婚诉求， 李先

生迟迟没有等到妻子的肯定答复， 却

等来了一纸应诉通知。

原来， 葛女士去法院起诉了李先

生， 要求他履行赠与房产份额的协

议。

为此， 李先生找到我们咨询： 这

处房产的份额自己到底需不需要给妻

子一半？

对于李先生的咨询， 我们首选询

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赠与一半

房产份额， 你们是否去房产交易中心

做了增加妻子为产权人的登记？”

李先生明确告诉我们， 他们只是

签了协议， 并没有去办理过任何登记

手续。

得到这一答复后， 我们认为李先

生可以稍稍松一口气， 因为他保住房

产份额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性质认定

实践中观点不一

从李先生的情况来看， 司法实践

中涉及对夫妻间赠与性质的认定问

题。

而李先生可以坚持这是赠与行

为， 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规定，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

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的财产依法

需要办理登记或者其他手续的， 应当

办理有关手续”。

由于房产权利人以登记为准， 如

果权利人因为买卖、 赠与、 继承等原

因发生变化， 依法需要去办理相应的变

更登记。

因此， 李先生即使曾作出赠与房产

份额的表示， 但是在实际办理变更登记

进行权利转移之前， 他依法是可以撤销

这一赠与的。

当然， 作为妻子的葛女士有可能主

张相关协议并非赠与， 而是属于夫妻财

产约定， 至于法院认同哪一方的观点，

那就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和相应的证据才

能做出判断了。

保住房产

支付补偿换离婚

在得到我们对于相关法律规定的指

引和诉讼前景的评估之后， 李先生选择

了自行进行应诉。

不久之后他高兴地告诉我们， 根据

我们的建议， 他在诉讼中坚持认为双方

签订的协议属于赠与， 在权利转移之前

依法可以撤销， 法院最终也认可了他的

这一主张， 驳回了妻子要求办理产权变

更登记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 李先生在胜诉的基础

上和妻子再次进行了协商， 在给了妻子

一定数额的补偿后， 他们终于通过协议

的方式离了婚， 也彻底了结了彼此间的

纠纷。

□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王丹丹

  对于夫妻间赠与的性质

应该如何认定， 学界主要有

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夫妻

间赠与的本质仍是赠与， 适

用 《民法典》 合同编有关普

通赠与的规定。 夫妻间赠与

虽然具有人身性质， 但其本

质仍然是财产的流转， 《民

法典》 婚姻家庭编本身并不

排除合同编和物权编的适

用 ， 因此在涉及财产问题

时， 仍然受合同编和物权编

的调整。

第二种观点认为， 夫妻

间赠与的本质是夫妻财产约

定， 应当适用 《民法典》 婚

姻家庭编中有关夫妻财产约

定的规定。

第三种观点认为， 夫妻

间赠与既不是普通赠与， 也

不是夫妻财产约定， 而是一

种特殊赠与。

而从司法实践来看， 前

两种观点都有相应的判例，

但比较多的判决还是认定夫

妻间赠与就是一种 “赠与”，

应当适用 《民法典》 合同编

有关普通赠与的规定。

笔者认为， 对于类似夫

妻赠与的情况， 还需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将夫妻

间赠与一律认定为赠与合

同 ， 适用 《民法典 》 合同

编 ， 可能会过于 “机械 ”，

导致某些个案中出现不公平

的结果。 因为夫妻间赠与毕

竟是基于身份关系作出的，

是建立在对婚姻和共同生活

期待的基础上的， 应当综合

考虑合同签订背景、 婚姻持

续时间、 赠与财产的价值以

及双方收入等因素， 作出妥

当判决。

如果将夫妻间赠与一律

认定为夫妻财产约定， 也可

能导致一方侵害另一方的财

产权益。 因此， 也不能将夫

妻间赠与一律认定为夫妻财

产约定， 这样对赠与人保护

力度不足， 并会引发相应的

道德风险。 法院在审判案件

时， 可以充分行使自由裁量

权， 在现行立法框架下， 综

合考虑个案情况， 酌情采纳

最适合的观点， 使得判决结

果能够体现公平公正。

对于需要进行夫妻间赠

与的情况 ， 笔者建议 ： 第

一，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

生的夫妻间赠与， 双方都应

咨询律师等专业人士， 想清

楚这样做的法律后果。 在此

基础上签订书面合同， 并且

写明合同性质为赠与合同还

是夫妻财产约定。 第二， 对

该合同进行公证。 第三， 如

果涉及房屋等物权的变动，

应及时办理登记手续， 以避

免纠纷。

夫妻间赠与

的法律性质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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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婚房” 是丈夫婚前所购， 自己没有一点份额， 为
此妻子婚后一直心有不甘， 三天两头抱怨此事。

经不住妻子反反复复的念叨， 丈夫终于在妻子拟定的协
议上签了字， 同意赠与房产的一半份额给妻子， 却发现夫妻
感情并没有好转。

为此， 丈夫提出离婚， 此时妻子表示：“要离婚可以， 先
把房子的一半登记到我名下再说……”

不堪妻子抱怨

房产赠一半

夫妻离婚时

丈夫能否反悔

资料图片


